
年度 109

F01 AA AB AC

委員會類型 最近年度開會次數(A)

D01 風險管理委員會 5

D01 薪資報酬委員會 4

D01 審計委員會 8

F02 BA BB BE BF BG BH BI BJ BK BL BM BN

委員會類型 職稱
姓名

(註1)
選/就任日期 任期 初次選任日期 主要學經歷

實際出(列)席次

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

【B/A】(註2)
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職務 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之項目

D02 風險管理委員會 召集人 郭炳伸 108/6/18 3 105.07.11 美國羅澈斯特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5 0 100%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國際經營與貿易、經濟學

D02 風險管理委員會 委員 王棟樑 108/6/18 3 99.08.10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5 0 100% 王棟樑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法律

D02 風險管理委員會 委員 馬裕豐 108/6/18 3 105.07.11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5 0 100%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 企業經營管理

D02 薪資報酬委員會 召集人 馬裕豐 108/6/18 3 100/11/29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 4 0 100%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 企業經營管理

D02 薪資報酬委員會 委員 王棟樑 108/6/18 3 108/06/18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4 0 100% 王棟樑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法律

D02 薪資報酬委員會 委員 郭炳伸 108/6/18 3 105/7/11 美國羅澈斯特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3 1 75%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國際經營與貿易、經濟學

D02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王棟樑 108/6/18 3 108/6/18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8 0 100% 王棟樑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法律

D02 審計委員會 委員 郭炳伸 108/6/18 3 105/6/24 美國羅澈斯特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7 1 88%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國際經營與貿易、經濟學

D02 審計委員會 委員 馬裕豐 108/6/18 3 105/6/24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 8 0 100%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

員、黑龍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企業經營管理

申報頻率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更新。

職責
一、 擬訂風險管理政策、架構、組織功能，建立質化與量

化之管理標準，定期向董事會提出報告並適時向董事會反應

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之改善建議。

二、 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並定期檢視公司整體風險

管理機制之發展、建置及執行效能。

三、 協助與監督各部門進行風險管理活動。

四、 視環境改變調整風險類別、風險限額配置與承擔方

式。

五、 協調風險管理功能跨部門之互動與溝通。

六、 未指定風控長者應由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綜理公司整

體的風險管理。

一、定期檢討薪資報酬委員會規程並提出修正建議。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年度及長

期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三、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

情形，並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本公司子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事項如依子公司分層

負責決行事項須經本公司董事會核定者，應先經本委員會提

出建議後，再提交董事會討論。


